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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啥只管诉说
晚报帮你奔波

24小时百姓热线

4940000

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平顶山市禄盛合工贸有限公司、王战英：

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与你们及平顶山市星鑫商贸
有限公司、李建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豫 0411 民初 339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29日

我行查封的房产定于2018年 1月5日10
时至 1月6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河
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络平台上进
行拍卖，分别位于新华区矿工路与中兴路交
叉口华府广场购物中心的7套房产和新华区
体育路北段副食品商场第2层房产。

有意向的竞拍人可参照以下步骤查询
房产信息：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房产拍卖
信息。具体要求和说明可在上述网站查看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卖标的调查
情况表》。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自2017年 12月
25日起至2018年1月4日15时止。

法 院 咨 询 电 话 ：0375- 2862798，
13837507999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拍卖信息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
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耀辉、苏玉锋：

本院受理李晓沛与袁克锋、王
铁林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豫0411民初20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9日

□记者 傅纪元/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
反映，位于市区建设路中段的万
达广场建成开业以后，广场门
前有段慢车道被改造成人行
道。新修建的慢车道路面上障
碍物很多，电动车驶入快车道
现象普遍（上图），骑车人的安
全令人担忧。

昨日上午9点左右，记者来
到位于万达广场门前的平棉集
团过街天桥，原先天桥南侧的
慢车道已经被改造成人行道，
紧临人行道（原来的慢车道）

的是万达广场自建的封闭式运
动场。新建慢车道设在过街天
桥上下通道的北侧。记者注意
到，这段长约七十米、三四米
宽的道路上立有 6 棵行道树、
两根灯杆、一根装有商业指示
牌的立杆、一根安装有视频监
控摄像头的立杆和一个消火
栓。这 11 件障碍物犹如在路上
摆起一个“梅花桩”。

记者在该路段观察5分钟，
仅有一位骑自行车的市民从这
条慢车道上通过，其他几十辆电
动车、自行车车主均毫无例外地
选择从机动车道上通过。一位

骑车经过的市民看此“阵势”不
解地说，这慢车道究竟是让人骑
的还是让人撞的？附近居民李
先生告诉记者，天桥北侧桥下原
来是段绿化带，万达广场建成
后，绿化带就被改成慢车道，可
是一根根障碍物让这段道路成
为摆设，不仅起不到分流车辆的
作用，还带来诸多交通安全隐
患，“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切实为
居民出行考虑一下”。

原先的慢车道被改造成人
行道是否有政策依据，新建慢车
道上的障碍物该如何处理？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位于市区

东环路中段的市城乡规划局卫
东分局，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听
明来意后告诉记者，分管该项业
务的张副局长及规划室全体人
员到市城乡规划局开会。当天下
午记者打通张副局长电话，该负
责人说自己不清楚具体内容，需
要记者向市城乡规划局办公室询
问。记者随后联系市城乡规划局
办公室，工作人员将问题又甩给
市城乡规划局卫东分局，并给记
者一个分局办公室的电话。当记
者向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询问张
副局长时，工作人员回答领导不
在办公室，外出办事去了。

万达广场门前新建慢车道障碍林立
市民骑车如穿“梅花桩”无奈乱入快车道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小区楼道灯坏了约
半年，市民吴女士和邻居们近期
想恢复供电，却发现电表早已丢
失，还产生了几千元电费。昨日，
吴女士致电本报询问，遇到这种
情况该怎么办？

吴女士家住市区建设路东段
和谐佳苑小区11号楼3单元，共6
层 12 户居民。楼梯间装有该单
元公共照明区域电表。约半年
前，该单元照明灯不亮，但小区没
有物业公司管理，大家以为灯坏
了，也都没有在意。一两个月前，
小区进行三供一业改造，有物业
公司要入驻。3单元居民们把楼
道灯不亮的情况反映给物业，打
算维修时才发现公共照明区域电
表丢失。本月初，平顶山供电公
司负责该区域的抄表员查看情况
后告诉他们，产生了数千元电费。

“以前楼梯间用电是按电表
费用分摊的，每户每月也就几元
钱。”吴女士说，居民怀疑费用猛
增是有人偷电所致。居民们想安
装新电表，恢复楼道灯的供电，物
业说安装新电表需要先缴清所欠
电费。抄表员表示会和供电公司
协调，但近一个月了还没回复。

“电不是我们用的，不该由我们承
担。”吴女士说。

昨日上午，记者与负责该区
域的抄表员刘师傅取得联系。他
说，小区确实有块公用区域电表
找不到了，系统显示用了上万度
电，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现在已
经从系统中把表停了。“现场和院

里都没有找到这块表，表是被换
地方了。”他说，现在需要找到这块
电表到底装在哪里，谁用的就追究
谁的责任。该单元居民可以前往
平顶山供电公司营业大厅将以前
的电表报失，再补一块新电表。

随后，记者致电平顶山供电
公司信息服务中心，接线工作人

员说，类似情况需要先把之前的
电费结清，再安装新表。如果居
民对这笔费用持有异议，可以到
位于新华路的营业大厅申诉说
明情况，工作人员会现场调查后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她表
示，将与吴女士联系，尽快处理
此事。

小区楼道灯损坏已半年，欲维修却发现——

公共照明电表不翼而飞
莫名产生几千元电费

来电照登
市民王先生昨日来电：我是市

区新华路矿务局地测处家属院 44
号楼 3 楼东户的住户，家里的暖气
不热，不知什么原因。

市民王女士昨日来电：市区凌
云路飞行生态园小区10号楼1单元
楼道灯不亮，市民夜间上下楼不便。

热线回复
市区东风路与新华路交叉口以

西商贩用喇叭叫卖，声音很大，严重
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反映人联
系得知，喇叭声音减小了。

昨日，记者在市区凌云路与民
意街交叉口看到，位于路口东北侧
风车雕塑上的两根装饰灯管从扇叶
上脱落，垂挂在半空中随时有坠落
的可能，从此经过的路人纷纷绕行，
唯恐“祸从天降”。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小心！
风车灯管脱落


